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070，证券简称：特发信息，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8月13日、8月14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核查，并就有关事项函询控股股东，对相

关方进行了核实，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本次股票异动期间，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5-32），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需要修正的情况。目前，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正在有序

开展，公司计划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2025年半年度报告》。

3.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0070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公告编号：2025-35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证券代码：688171 证券简称：纬德信息 公告编号：2025-037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

提示性公告
股东魏秀君、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锐、张春（以下合称“转让方”）保证向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纬德信息”或“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28.99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610,000股。
●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魏秀君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纬腾合伙”）、副总经理陈锐、总工程师张春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纬腾合伙系公司员工
持股平台，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纬腾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询价转让完成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魏秀君及其一致行动人纬腾合伙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11,960,0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权益变动前的16.73%减少至14.28%，累计
权益变动比例触及5%的整数倍。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7月29日转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魏秀君

纬腾合伙

陈锐

张春

持股数量（股）

10,431,720
2,789,744
1,987,276
1,666,667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2.45%
3.33%
2.37%
1.99%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均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中纬腾合伙系公司员工持股
平台，纬腾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魏秀君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魏秀君及其一致行动人纬
腾合伙合计持股比例超过5%。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纬腾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陈锐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春担任公司总工程师，均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非持股5%以上
的股东。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魏秀君担任纬腾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纬腾合伙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1
2
3
4

股东姓名

魏秀君

纬腾合伙

陈锐

张春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10,431,720
2,789,744
1,987,276
1,666,667
16,875,407

持 股 比
例

12.45%
3.33%
2.37%
1.99%
20.14%

拟转让数量
（股）

2,071,418
553,957
394,612
330,949
3,350,936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股）

995,239
266,156
189,596
159,009
1,610,000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占 总
股本比例

1.19%
0.32%
0.23%
0.19%
1.92%

转让后持股
比例

11.26%
3.01%
2.15%
1.80%
18.22%

注：上表中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系转让方截至2025年7月29日的持股数量及持
股比例；“实际转让数量占总股本比例”及“转让后持股比例”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魏秀君及其一致行动人纬腾合伙
本次询价转让完成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魏秀君及其一致行动人纬腾合伙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11,960,0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由权益变动前的16.73%减少至14.28%，累计
权益变动比例触及5%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1）纬腾合伙于2024年8月1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794,4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5%。

（2）魏秀君及其一致行动人纬腾合伙于2025年8月14日通过询价转让合计减持公司股
份1,261,3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

1. 基本信息

魏秀君基本信息

纬腾合伙基本信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魏秀君

广东省广州市

2025年8月14日

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48号3栋215-11房

2025年8月14日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魏秀君

纬腾合伙

变动方式

询价转让

合计

大宗交易

询价转让

合计

变动日期

2025年8月14日

-
2024年8月1日

2025年8月14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

减持股数（股）

995,239
995,239
794,485
266,156
1,060,641

减持比例

1.19%
1.19%
0.95%
0.32%
1.27%

注：“减持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算，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魏秀君

纬腾合伙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10,431,720
10,431,720
3,584,229
3,584,229
14,015,949
14,015,949

占总股本比例

12.45%
12.45%
4.28%
4.28%
16.73%
16.73%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9,436,481
9,436,481
2,523,588
2,523,588
11,960,069
11,960,069

占总股本比例

11.26%
11.26%
3.01%
3.01%
14.28%
14.28%

注：上表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数据，“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系指2024年8月1日纬腾
合伙大宗交易减持前的持股数量。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受让方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臻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

私募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实际受让数量（股）

350,000
320,000
240,000

200,000
190,000
170,000
70,000

70,000

占 总 股 本
比例

0.42%
0.38%
0.29%

0.24%
0.23%
0.20%
0.08%

0.08%

限 售 期
（月）

6
6
6

6
6
6
6

6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量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

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7月29日，含当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
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及《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询价转让股票追加认
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追加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420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
司78家、证券公司52家、保险机构17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5家、私募基金224家、信托公
司2家、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5年7月30日7:15至9:15，组织券商收到
《认购报价表》合计5份，均为有效报价。经转让方与组织券商协商，一致决定启动追加认购程
序。追加认购于2025年8月11日16:00结束。追加认购期间，组织券商收到《追加认购报价表》
合计14份，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19份。根据《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

则，最终 8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28.99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161.00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

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

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
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 3
月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

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纬德信息
股票代码：688171
信息披露义务人1：魏秀君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2：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48号3栋215-11房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48号3栋215-11房
股权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大宗交易、询价转让）
签署日期：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

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纬德信息、上市公司、公司、本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本次权益变动

上交所、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释义内容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魏秀君

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纬腾合伙

魏秀君、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股份权益变动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中数据明细与合计数不一致均为小数点四舍五入导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魏秀君基本情况

名称

性别

国籍

住所或通讯地址

魏秀君

女

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广东省广州市

（二）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场所

类型

出资额

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440101MA5AT80PX3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48号3栋215-11房

有限合伙企业

155.6674万元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
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2018-04-13
2018-04-13至无固定期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方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魏秀君

钟剑敏

张平

王浩飞

郑聪毅

赵耀

彭霜

曹国栋

隋琼林

何宇坤

合计

出资比例

90.45%
3.21%
3.21%
1.93%
0.64%
0.19%
0.13%
0.13%
0.07%
0.04%

1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魏秀君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广州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一致行动人相关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魏秀君、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魏秀

君为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魏秀君、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于自身资金需要，通过大

宗交易、询价转让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进行，受让方通过大宗交易、询
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对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增减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情况实

施其在公司拥有权益股份变动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015,94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73%。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960,069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14.28%，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4年8月1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 794,4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5%。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魏秀君于
2025年 8月 14日通过询价转让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261,3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11,960,0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8%，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股份性质

魏秀君

纬腾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0,431,720
3,584,229
14,015,949
14,015,949

0

占总股本比例

12.45%
4.28%
16.73%
16.73%
0.0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9,436,481
2,523,588
11,960,069
11,960,069

0

占总股本比例

11.26%
3.01%
14.28%
14.28%
0.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960,06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4.28%。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
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其他买卖纬德信息股份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也不存在根
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签字）：魏秀君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负责人：魏秀君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委派代表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1姓名

信息披露义务人2姓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纬德信息

魏秀君

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是□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询价转让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14,015,949 股
持股比例： 16.73%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11,960,069 股
变动比例： 14.28%
时间：2024年8月1日、2025年8月14日
方式： 大宗交易、询价转让

不适用

是 □ 否 □
说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情况实施其
在公司拥有权益股份变动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
务。

是□ 否√

是 □ 否□ 不适用 √

是 □ 否□ 不适用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是 □ 否□ 不适用 √
是 □ 否□ 不适用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1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2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广东省广州市

688171
广东省广州市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 48
号3栋215-11房

有 √ 无 □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1（签字）：魏秀君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负责人：魏秀君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5-073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9:15-15:00。
4. 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航空城大道欧菲光未来城综合办公楼7楼一号会

议室。

5.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荣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

3,90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499,291,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76%。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2人，代表公司股份

数445,195,6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6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3,904人，代表公司股份总数为54,096,29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08%。

2. 会议对股东大会通知里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并形成如下

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92,
876,0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50%；反对票5,73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485%；弃权票68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5%。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47,680,3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88.1399%；反对票

5,7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6007%；弃权票681,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259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和废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由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进行逐项表决，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2.0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67,
764,9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857%；反对票30,788,008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63%；弃权票738,9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22,569,3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41.7206%；反对票

30,788,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56.9133%；弃权票738,978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366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2.0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67,
685,6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698%；反对票30,858,686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05%；弃权票74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7%。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22,490,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41.5740%；反对票

30,858,6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57.0440%；弃权票747,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382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2.0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67,
613,5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553%；反对票30,930,086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48%；弃权票74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22,417,9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41.4407%；反对票

30,930,0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57.1760%；弃权票748,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3833%。

2.0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67,
671,3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669%；反对票30,816,186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20%；弃权票80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22,475,7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41.5476%；反对票

30,816,1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56.9654%；弃权票804,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4870%。

2.0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67,
681,4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689%；反对票30,837,286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62%；弃权票77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22,485,8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41.5663%；反对票

30,837,2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57.0044%；弃权票773,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4293%。

2.0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67,
542,2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11%；反对票30,868,686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25%；弃权票88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22,346,6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41.3089%；反对票

30,868,6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57.0625%；弃权票88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6286%。

2.0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67,
279,0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883%；反对票31,184,986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58%；弃权票8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22,083,4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40.8224%；反对票

31,184,9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57.6472%；弃权票827,9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5304%。

2.0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67,
623,7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574%；反对票30,818,586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25%；弃权票84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22,428,1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41.4596%；反对票

30,818,5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56.9699%；弃权票849,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5705%。

2.0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68,

299,2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927%；反对票30,184,886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55%；弃权票80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23,103,6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42.7083%；反对票

30,184,8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55.7984%；弃权票807,8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4933%。

2.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67,
380,2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86%；反对票31,021,086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30%；弃权票89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22,184,6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41.0095%；反对票

31,021,0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57.3442%；弃权票890,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6463%。

2.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废止〈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93,
311,6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22%；反对票5,17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4%；弃权票80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48,115,9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88.9451%；反对票

5,17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5750%；弃权票800,6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4800%。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9,291,980股。其中：同意票492,
754,4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06%；反对票5,744,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506%；弃权票79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47,558,7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87.9151%；反对票

5,74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6194%；弃权票792,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465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4年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文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4,096,294股。其中：同意票 40,
418,48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158%；反对票12,901,713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495%；弃权票77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47%。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096,294
股。其中：同意票40,418,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4.7158%；反对票

12,901,7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3.8495%；弃权票776,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4347%。

本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裕高（中国）有限公司持有的合计 445,
195,686股股份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李运律师和廖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署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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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

暨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情况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海

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海江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仍继

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海江先生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职务的原定任期到期日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海江先生的

辞职自其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海江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

法定人数，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27,700股。离任后，海江先生将继续履行相

关承诺并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离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海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谨向海江

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七名或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三人，职工代表董事一人。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

民主形式选举产生。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
月14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对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人

选进行推荐和选举。经职工代表大会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孙雅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

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孙雅杰先生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孙雅杰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孙雅杰先生简历及相关情况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海江先生《辞职报告》；

2、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附件：

孙雅杰先生，中国国籍，1984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重庆大学，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2020年6月加入公司，历任法务部副总经理、法务合规处总经理、法务合规处副总裁、公

司监事。现任法务合规处总裁/首席合规官，主导集团合规委员会工作，分管集团合规部、稽

查部、法务部及知识产权部。

孙雅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董事

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孙雅杰先生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

章程》等要求的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49,4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其中使用可转换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39,600.00万元，使用非公
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9,88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4年8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0）。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实际使用可转换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金额为39,600.00万元，实际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为9,88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规定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
对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述资金使用期限均未超过12个月。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
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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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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